
函 稿 代 碼 :CV0406裁判節本

最高法院民事裁定(節 本 )

l12年度台簡抗字第268號

抗 告 人 謝隆昌

上列抗告人因與陳壕杰問終止收養聲請再審事件 ,對於中華民國

112年 7月 l0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裁定 (l12年度家親聲再字第l

號),提起抗告 ,本院裁定如下 :

主

抗 告駁 回

抗告程序

理

(呵各)

中  華

由抗告人負擔

本件正本證

中  華

由

月   29   日

萍

文

源

慈

瑮

 
磷

雅

競

本

惠

胤

 
依

月

蕭
一 
 

吳 鬮
日6

書記官

吳依║

小心
—
戺

叩
Ⅶ
再
館
一

〉
﹊
一

︳⋯叫ㄩ出＿＿立持

一

瓦

我

匡毋殳




